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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

受理申請無勞資爭議中途解約或工作期滿 

之外籍勞工戒護登機程序 

01/01 

一、 法令依據：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104 年 12 月 30 日航警外字第
1040037401號函、105年 2月 19日航警外字第 1050004813號函。 

二、 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流      程       權 責 人 員         作 業 內 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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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安 大 隊 
1-1、2-2 分隊 

 
 
 
 
 
 

 

承辦人員受理民眾（雇主、仲介）
申請無勞資爭議中途解約或工作期
滿之外籍勞工戒護登機前告知事
項： 

1. 確認是否備妥已向勞動部、各縣、
市政府相關單位申請中止聘僱證
明書及自願退關切結書等資料。 

2. 訂位時並請向航空公司告知，該名
外勞將請航警協助戒護登機，以提
供航空公司訂位參考。 

3. 請送機人員於班機起飛前 40 分鐘
將外勞送至定點（出境管制門）
後，告訴值勤員警：「該案係請貴
局協助戒護登機案」後，值勤員警
立即通知分隊部值班派員警至勤
務據點協助戒護事宜。 

4. 告知送機人員務必等候至該班機
起飛後，始得離去。 

5. 於戒護登機日 2 日前之上班日傳
真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證件至本局
申請。(例假日時間向前推算) 

 
 
本案經簽奉核可後，通報保安大隊執
行該戒護登機事宜。 
 
 
1. 送機人員抵達機場至航空公司報

到櫃台辦理訂位手續完備後，將該
外勞送至定點（出境管制門），交
予保安大隊執勤員警。 

2. 線上執勤員警立即通知分隊部值
班員警，請備勤員警至勤務據點協
助戒護宜。 

3. 不願登機離境逕予退關，由送機人 
員帶回，送機人員不願帶回時，由
勞動部機場服務站接手聯繫仲介
接回或辦理安置。 
 

於執勤完畢後，返回分隊部於工作紀
錄簿上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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